2026年连云港市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1.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的净水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检验。本细则规定了此产品的抽样方法、检验依据、检验项目、检验方法、判定原则、异议处理及复检。
2.抽样方法

抽样工作由承检机构不少于2名工作人员共同完成。抽样数量为2台。其中1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

实体店：在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同类别、同型号规格、同批次、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或者以其他形式表明合格的的产品，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索取发票等购样凭据留证。实体店监督抽查每批次所需1台检验样品以承检机构名义付费购买，1台备用样品封存于受检单位，启动备用样品进行复检或留样再测时由原承检机构另行付费购买。
3.检验依据
表1.检验项目依据表
	序号
	检测项目
	检验依据
	检验检测方法

	
	
	
	

	1
	铭牌、说明书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13年）
	目测

	2
	整机卫生安全性能
	色度
	GB/T 30307、QB/T 4143、QB/T 4144、现行有效企业标准
	GB/T 5750.4-2023

	
	
	浑浊度
	
	GB/T 5750.4-2023

	
	
	高锰酸盐指数
	
	GB/T 5750.7-2023

	
	
	砷
	
	GB/T 5750.6-2023

	
	
	铅
	
	GB/T 5750.6-2023

	
	
	菌落总数
	
	GB/T 5750.12-2023

	7
	电气性能
	标志和说明
	GB/T 30307、QB/T 4143、QB/T 4144、现行有效企业标准
	GB 4706.1-2005 


因净水器产品的标签依据《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13年），涉及安全使用、产品特征指标含量，同时在以往抽查问题中存在不合格情形，所以本次净水器产品监督抽查需进行标签检查。

标志：产品名称、规格型号、制造商名称、产品编号或者制造日期、总净水量、净水流量、工作压力、相关强制认证标志、卫生批准文号、执行标准。

说明书：产品名称、卫生许可批准文号、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执行标准号及名称、产品功能、适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主要成分或部件、滤料和膜组件的使用寿命、净水流量、额定总净水量、工作（进水）压力、进出水水质要求、水处理工艺、结构示意图。

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4.判定规则
4.1依据标准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QB/T 4143 家用和类似用途一般水质处理器；

QB/T 4144 家用和类似用途纯净水处理器；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750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 4706.1-2005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一般水质处理器》（卫生部卫法监发[2001]第161号文附件4A）；

《卫生部生活饮用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卫生部卫法监发[2001]第161号文附件4C）；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标签说明书管理规范》（2013年）；

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经备案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4.2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当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当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同时向任务下达部门汇报。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当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当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但应当在检验检测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检验项目严格按照标准中规定检验方法，若标准中具有不同的检验方法，应当优先采用仲裁法。
无法识别产品标准版本的，按新版标准实施，企业提供有效证据的除外。
5.异议处理

对监督抽查程序有异议的，核查相关证据后维持或者撤销原检验结果。

对判定不合格产品结果进行异议处理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a）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电子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证明原结论；
b）对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按照监督抽查方案对检验样品或者备份样品进行复检并出具报告；
c）对产品标准及有关规定明确不予复检的，予以说明。
d）对样品信息有异议的，核查样品确认情况和生产企业提交证明材料，提出处理建议。

